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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证据的基本特征 

——兼谈法医学鉴定意见的审查 

朱广友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

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所谓鉴定人， 就是根据司法机关的当事人的委托，运用某一专门知识提出带有经验性的报告， 或者

对委托者提供的事实资料， 运用专门知识和法律上重要事实的推论相结合的方法， 来帮助法院的认识活

动的人。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 涉及到诉讼中的科学证据时， 法律程序要求进行两个阶段的分析。庭审法官必

须决定专家证言可采信性的门槛（gate keeping）， 然后陪审团（或法官）就证据的效力做出裁决。多

伯特案中门槛性要求与适用性、错误可证实性、有效性、可靠性等类的措辞联系在一起。对于鉴定意见的

审查， 重要的是鉴定的原理和方法， 而非鉴定结论。  

    美国1975年制定的《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审判中的证据可以采信的条件是，这些证据来自

任何合格的科学家， 他们拥有科学的、技术的或其他方面专门知识，能帮助事实的判断者（陪审团或法

官） 理解证据或者判断事实。在确认所提供的证据是科学知识时， 美国最高法院宣称，法官的重要职能

是审查专家所提出的证据所依据的原则是否具有科学的有效性-适用性／相关性和可靠性，重点必须是原

则和方法，而不是这些原则和方法产生出来的结论，即多伯特规则。同时强调，科学证据可采信的惟一条

件是，该证据所依据的原则已经充分确立，在自己所属的领域获得广泛接受，即弗赖伊规则。借鉴这些规

则，确立科学证据的基本特征： 

     １.适用性 

    根据多伯特案， 专家证言必须"与案件中的事实有充分联系， 以帮助陪审团解决实际争端"。问题的

关键在于"推理或方法论能否适当地适用于争议中的事实"。这个问题就是"适用性"。  

    在对"适用性"进行审查的过程中， 要注意适用性与基本理论， 以及适用性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区别。 

    适用性与基本理论。适用性与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指科专家证据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是否与争议

中的事实存在关联性。例如， 在药物、化学物质或环境污染等引起的胎儿发育缺陷、自然流产、癌症或

其他损害的民事赔偿纠纷， 由于引起胎儿发育缺陷、自然流产、癌症等的病因尚不清楚， 在缺乏流行病

学调查研究结果时， 断定某种环境污染物与这些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能是一种臆测。而动物实验研

究与化学结构分析结果不能简单地引伸到人体。因而， 依据单纯的动物实验和化学结构分析结果所提出

的专家证据被认为是不科学的， 也是不能被采信的。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 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

生在美国的一起轰动世界的群体性诉讼。原因是许多怀孕早期服用过本涤丁（一种止吐药）的孕妇发现其

胎儿出生时肢体有短缩畸型。原告认为其罪魁祸首是本涤丁，遂将梅里尔·道药品公司告上法庭。由于案

件涉及的面广、影响巨大， 从而引发了一场由科学家、法学家广泛参与的关于科学证据的大讨论。而这

场讨论的结果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多伯特诉梅里尔·道药品公司一案中针对科学证据作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

裁决： 即面对专家出具的科学证据， 庭审法官必须确定专家证言是否证实（１）科学知识； （２）该

科学知识能否帮助庭审法官理解争议中的事实或对其作出判决。在多伯特诉梅里尔·道药品公司一案中， 

原告聘请的8名专家认为本涤汀可能引起胎儿发育缺陷， 并列举了三个方面的理由： （１）"体内"（试

管）和"体外"（活体）动物研究， 这些研究发现本涤汀与胎儿发育畸形之间存在关联；（２）对本涤汀

进行的药物学研究表明，该药物的结构与已知引起发育缺陷的其他物质的结构存在相似性；（３）对以前

发表的流行病学（人类统计学） 研究的重新分析表明， 本涤汀有可能使胎儿发育缺陷的机会增加。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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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考虑到涉及本涤汀的流行病学数据资料数量巨大，不以流行病学证据为基础的专家意见不可采信，

不能以确立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所依据的动物细胞研究、活体动物研究、化学结构分析本身不能提出

有关因果关系的、合理争论的可供陪审团审议的问题。此外，对以前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这些研究并未

表明本涤丁与胎儿发育缺陷有任何关系）进行的重新分析， 其结果并未公开发表， 潜在的错误并未经过

检验。因此， 也不能作为确立因果关系的依据。另一个典型案例也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越

战退伍军人诉橙剂 （Ａｇ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公司损害赔偿案中，原告认为在橙剂中含有少量的二 

英（Ｄｉｏｘｉｎ） 使他们健康受到了损害， 原告的专家证人进行了一系列动物试验研究在高浓度环境

中二 英对动物的影响， 得出橙剂是导致原告健康损害的原因的结论。法庭认为：本案中动物试验是不足

为证的，人所处环境中的二英浓度远低于在动物试验中的浓度且动物与人存在着生理上的区别，动物试验

的结论不能直接用于人类。  

    在毒物侵权案中，美国的许多法庭一般坚持表明相对风险值超过2的流行病学数据，尤其是当仅有的

其他可资利用的证据是对于人类的适用性尚有疑问的动物毒理学数据时就更是如此。这种方法用民事诉讼

的证据标准看是合理的：原告更有可能是由于接触而受到伤害。  

    适用性与社会目标。适用性与社会目标是指管理部门为保障社会公众安全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制

度。如禁止酒后驾车、超剂量用药等。符合或违反管理规定的证据证明法律事实， 但不能证明科学事

实。如酒后驾车往往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超剂量用药与不良的医疗损

害后果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面对这类问题， 专家可能证明事故发生的当时驾驶人员是否

属于酒后驾车， 而酒后驾车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可能需要对车辆性能、道路状况、受害人违章情况等

综合分析后才能作出酒后驾车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定。美国警方有一简单方法可以供我们确认

因果关系时参考借鉴， 他们假设交通事故当事人不实施行为能否避免交通事故，来确定该当事人的行为

对导致交通事故的作用。举例来说，甲酒后驾驶，在社区道路上未超速行驶，撞了上路捡篮球的乙（小

孩）。假设分析，甲如果不喝酒，其在社区道路上按常规速度行驶，遇到突然出现的乙，仍然无法避免交

通事故，因此甲的行为对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不起必然作用；乙如果不上路捡球，则可以避免交通事故，

乙的行为对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起必然作用。因此，乙或其监护人对交通事故承担责任。  

    而对于超剂量使用药物，美国的许多法庭认为：ＦＤＡ不批准超剂量服用新药是因为大量的实验研究

表明所有药物对病人都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通常是服用的剂量越大，产生的副作用也大。按照所批准的

剂量，对于所获得的效果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是值得的。超量服用时，不仅严重副作用（ 已知的和未知

的）的危险性增加，而且对病人没有什么更大的帮助。当有证据证明副作用是由于药物引起的， 且药物

的使用方法是未经批准的和超量的（即表示存在强烈的因果关系），则受损害的原告足以允许事实裁判者

得出这样的结论： 超剂量药物是导致损害的真实的原因。在国内，法庭在审理超剂量使用药物所引起的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 在如何确认超剂量用药与不良医疗损害后果时，也基本上采用了这样一种观点或

理论。如某少儿因腹泻去某医院就诊，医生在没有进行必要化验的情况下，即为患儿配用了医院自制的庆

大霉素口服液，且药品标示的服用方法是成人的服用方法。医务人员对药物的毒副作用未作任何的警示和

说明。患儿服用药物后不久即出现双耳听力严重障碍，在多方求医无效后将医院告上法庭。法庭认为，医

院在没有为患儿进行必要的化验的情况下即为患儿配用自制庆大霉素口服液，且服用的剂量超出药典所规

定的用量，药典和药物学专著有关于庆大霉素致耳毒性的警示。因而认定，医务人员超剂量用药以及用药

前没有就服药时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及相应的注意事项向患儿的父母进行必要的告知和说明属医疗过失行

为。而目前尚不能证明患儿的听力障碍是由于其他原因所引起的，故推定超剂量使用庆大霉素与患儿听力

障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２.理论可检验性和错误可证实性  

    一般而言，在断定某个理论或某种技术是否科学知识时，关键是要看这个理论或这项技术是否可以检

验（ 或已经检验过）。按照美国最高法院奥弗顿法官的意见，科学具有下列本质特点：由自然法则引

导；必须参照自然法则具有可解释性； 在具有实践性的世界上具有可检验性；结论是初步的而非最终

的；具有错误可证实性。而多伯特案的判决书指导法官们断定某项理论或技术能否检验是否已经检验过，

错误是否可以证明。就科学而言，追求真理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问题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实验

研究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但法庭追求的是尽快解决争端，很多问题不可能去耐心地等待科学研究的结

果， 因此同行复核被看作理论可检验性或错误可证实性的有效方式。  

    所谓同行复核是指科学家们所提出的理论或主张是否被相应领域的专家所普遍接受，或普遍同意。可

以通过下列几种情况来加以判断。  

    公开发表：是指专家意见所依据的理论或技术已经在公开发行的刊物或专著上发表。法庭认为， 这

些理论或技术在编辑、审核的过程中会经过同行专家的审查， 即刊物编辑们用同行复核来决定一篇文章

是否适于发表。在同行复核的过程中，会对研究的方法或技术，结果或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等问题进行

严格的审查。同行复核将最具明显缺陷的作品过滤掉。因此，在国外，有些法庭要求专家鉴定人在向法庭

提供专家鉴定意见时，应同时提供专家意见所依据的理论或技术的出处， 即引用的参考文献。这些参考

文献作者的知名度和刊物的权威性也是法庭质证的重要内容。 

    团体报告：是指专门的学术研究小组或学术团体对于专门性问题的研究报告。美国法庭认为这些研究

报告较之于科学家们个人的学术文章具有更高的价值， 它们往往代表了有关一个论题的现行观点中最好

的科学观点。  



    控制技术运作的标准的存在和维持： 是指提供司法鉴定服务的机构是否建立了与其司法鉴定服务活

动相适应的质量保证体系。从国外法治发达国家来看，为了满足法庭对科学证据的要求，大多数法庭都已

经或正在进行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可活动。我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也明确要求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 应当具备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仪器、设备和有

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计量认证是指由政

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第三方产品合格认证机构或其他技术机构的检定、测试能力和可靠性的认证。而实验室

认可是指权威机构对某一机构或某个人有能力执行特定任务的正式承认。  

    ３.有效性  

    有效性，包括逻辑的有效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逻辑有效性：逻辑有效性是逻辑论证方法所追求的论证标准。既要关注逻辑判断是否符合逻辑法则， 

还要关注逻辑判断的前提是否正确。推理既是一种思维活动过程，也表现为一定的判断联结方式， 即推

理形式。推理结论是否真实取决于推理的前提是否真实。对于逻辑的有效性与否非专业人士也能够做出正

确判断。例如，一般说来，新生婴儿死亡后的肠胃大约经过6个小时以后就充满了空气（大前提），因为

尸体解剖发现死婴肠内尚无空气（小前提），所以死婴必定是在出生后6小时以内死亡的（结论）。据此

推断出来的死亡时间在逻辑上是合理的，结论是可信的。再如，有这样一份关于损伤程度的鉴定结论：考

虑到伤者系高龄女性，骨质疏松，其股骨颈骨折难以愈合，有可能出现骨折不愈合、股骨头坏死或畸形愈

合，参照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相关条款，鉴定为重伤。显然，鉴定人把可能出现的情况，认定为事实并作为

判断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  

    方法的有效性： 任何分析仪器或检测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超越这个范围可能就会失效。一

个以克为最小计量单位的称量工具是无法精确到毫克的。要判断某种方法有效与否，除了上述的公开发表

或团体报告以外，最简洁、最有效的办法是看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符合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可的要求。按照

实验室认可要求，实验室应采用满足客户需要并适用于所进行的检测和／或较准的方法，包括抽样方法。

应优先使用以国际、区域或国家标准发布的方法。当客户未指定所用方法时， 实验室应选择以国际、区

域或国家标准发布的， 或由知名的技术组织或有关科学书籍和期刊公布的， 或由设备制造商指定的方

法。实验室制定的或采用的方法如能满足实验室的预期用途并经过确认， 也可使用。由此可见，标准的

选择不是随意的，它有不同的优先顺序，使用不同的标准其效力也是不同的，就国内而言，国家标准的效

力是最高的，其次才是部门的、行业的、学术团体的、书籍期刊公开发表的等等。当没有现成的方法可资

利用时，实验室也可采用自制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必须能够满足要求并经过确认。  

    ４.可靠性  

    庭审法官必须确保所有被采信的科学证言或证据不仅具有适用性， 而且具有可靠性。专家的证言要

符合科学知识这一要求确立了证据可靠性的标准。什么是可靠性？这里所讲的可靠性主要是讲检测（或鉴

定） 技术或方法的可靠性。任何一种检测（或鉴定）技术或方法所具有的可靠性， 是指该检测（ 或鉴

定） 技术或方法测试结果所具有的预测价值， 它依赖于测试技术或方法本身的灵敏度准确性和基率， 

取决于检测结果的真正阳性人数（ 如测试是阳性并且真正感染的人） 和无论正确与否被测出是阳性人数

总和的比。同样的检测方法对不同的人群所具有的预测价值是完全不同的， 其预测价值的高低又取决于

基率， 这就是著名的贝叶斯定理。该定理告诉我们， 如何把关于灵敏性、准确性、基率的信息结合起

来， 得出对检测的全面衡量， 使之符合可靠性在非专业人士的眼中的意义。  

    以 HIV 病毒的免疫学测试方法为例， 同样的方法在不同的国家其测试结果的预测价值是完全不同

的。该测试方法的灵敏度为98.3％， 准确性为99.8％。然而， 从美国人中随机抽出1人测试HIV是阳性却

很可能并未受感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人总体HIV感染的基率很低，大约三千人中有1人感染。如

表1所示。  

    表1 HIV 病毒免疫学测试结果（ 美国）  

     感染者（例） 未感染者（例） 总数（例）  

    HIV 阳性 1325 7648 8937  

    HIV 阴性 23 3816372  

     总- 数 1348 3824020 3825368  

     测试的灵敏度为 1325／1348＝98.3％；  

     测试的准确性为 3916372／3824020＝99.8％；  

     测试的预测价值 （感染 ＨＩＶ 的风险）： 1325／8973＝14.8％；  

    流行率为 0.035％（基于假设总人数为 3825368）。  

    那么，同样的检测方法在中国测试的预测价值又会怎样呢？ 见表2。据专家预测， 如不采取积极有

效的措施， 到 2010年， 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以 15亿人为基数， 则其感染率应为 

0.67％（ 即所谓的基率） 。  

     表2 HIV病毒免疫学预测结果（中国）  

    感染者（例） 未感染者（例） 总数（例）  

     HIV 阳性 983 298 1281  

     HIV 阴性 17 148702  

     总数 1000 149000 3825368  



     测试的灵敏度是 980／1000＝98％；  

     测试的准确性是 148702／149000＝99.8％；  

     测试的预测价值是 983／1281＝76.73％。  

     流行率为 0.67％（基于假设总人数为 150000 万）  

    由上分析可知，尽管HIV免疫学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准确性是如此之高，但仅仅根据该检测结果对受

试者作出疾病的诊断，其结果是不可靠的。并且，由于不同的人群感染 HIV的基率不同，其检测结果的不

可靠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考察某种检测方法是否可靠时，不能只看其灵敏度和准确性高低，

还要看"基率"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还要分析这种测试结果的预测价值到底有多大。  

    总之， 对科学证据基本特征进行必要的研究和讨论，不但有助于庭审法官对司法鉴定意见或结论的

科学性和可采信性进行判断， 也有助于司法鉴定人认真地研究和思考， 如何进行司法鉴定？提供一份什

么样的鉴定文书才能符合法庭对于科学证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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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诉讼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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